税务事项告知书

尊敬的纳税人：

为便于您了解税务稽查过程中您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，帮助您及时、准确地完成相关事宜，促进您与我们在税务检查过程中的合作，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您的权利

（一）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;

（二）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您的情况保密。税务机关将依法为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密。

（三）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并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、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。

您的义务

您有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的义务，应主动配合税务人员按法定程序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地反映自己的生产经营情况和执行财务制度的情况，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报表和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，不得阻挠、刁难税务人员的检查和监督。　　

您需要了解更多纳税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，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官方网站（网址：www.gxgs.gov.cn/）查询。

税务检查人员有接受纳税人钱物、吃请，与其他人员勾结，唆使、协助纳税人偷、逃、骗税，以及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人，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等不廉和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税务机关检举或控告：

（一）向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党委纪检组来信来访或电话举报（防城港市港口区兴港大道88号，邮编538001；检举电话：2880066）；

（二）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门户网站（网址：www.gxgs.gov.cn/）的“税务干部违纪举报”板块进行举报。

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稽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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